
附件1
江苏省设立镇标准
（修订草案送审稿）
一、总体要求

（一）镇的设立要遵循小城镇发展规律，符合本省城镇化发展阶段特点，与基层政府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相匹配。

（二）设立镇要与省、设区的市、县（市）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应当有利于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和规模结构，促进小城镇发展和乡村振兴。

（三）设立镇可采取撤乡设镇、乡镇合并设镇等方式。城中乡（指已纳入城市规划建设范围和开发区等各类功能区所在的乡）不改设为镇，应逐步改设为街道。民族乡不改设为镇。新设立的镇政府驻地不得位于限制开发区域或者禁止开发区域内。

二、具体指标
（一）撤乡设镇
撤乡设镇，是指将一个乡撤销，以其所辖区域设立镇。

1. 建成区人口和面积指标。
①建成区总人口（含集中居住的新型农村社区人口）不少于0.5万人。
②建成区面积（含集中居住的新型农村社区）一般不小于2平方千米。
③乡人民政府所在地为居民委员会。

2. 经济发展指标。
①地区生产总值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位居全省现有乡的前50%。优先考虑人均值较高的乡。
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或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位居全省现有乡的前50%。优先考虑人均值较高的乡。
③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低于80%。
3. 公共服务指标。
①为民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不低于1500平方米。

②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符合每百户30平方米标准的比例达到100%。

③每1万左右常住人口有1个幼儿园，每1-2万常住人口有1个完全小学，每2-4万常住人口有1个初级中学。

④有1个政府举办的卫生院。

⑤有1个文体活动中心。

⑥有1个文体活动广场，体育项目不少于5项。

⑦有1个以农村敬老院为基础的养老服务中心。

⑧有1个残疾人之家。
⑨有1座公益性公墓或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
⑩有1个综治中心、1个派出所。
4. 基础设施指标。
①乡村公共交通开通率达100%。
②自来水供应基本上实现通村达户，供水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③有污水处理设施或就近接入其他污水处理设施。

④有生活垃圾中转站。

⑤光纤宽带、有线电视入户，家庭宽带达到1Gbps接入能力，实现4G移动通信网络全覆盖。
⑥有1个邮政营业场所，提供邮件寄送服务。
⑦建成区合理设置公共厕所。

⑧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对乡镇公共空间进行绿化，镇区环境优良。
省际边界地区或者区位条件独特，具有重要地位或者历史文化方面具有鲜明特色的乡，设镇标准可以适当放宽。

（二）乡镇合并设镇

乡镇合并设镇，是指乡与乡、乡与镇、镇与镇合并后设立镇。
1. 重点镇和经济发达镇。以全国重点镇、省重点中心镇、经济发达镇为重点，稳步推进乡镇合并。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合并后新设立的镇，常住人口一般分别在10万人、8万人、6万人以上，镇域面积一般在150平方千米左右，最大一般不超过200平方千米，并以全国重点镇、省重点中心镇、经济发达镇为主镇区。
2. 一般镇。乡镇合并后新设立的镇，常住人口一般在6万人以上，镇域面积一般在100平方千米左右。
三、本标准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关于《江苏省设立镇标准
（修订草案送审稿）》说明
一、修订的必要性
为加强全省行政区划管理，2015年，经省政府同意，省民政厅制发了《关于规范全省行政区划调整申报工作的指导意见》（苏民区﹝2015﹞29号），明确了“江苏省申报设立镇标准”，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和人口承载能力、公共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体系等三个方面，设立了若干有利于城镇化发展的引导性强、可量化、可操作的具体指标。此标准对规范我省设镇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原标准的一些具体指标相对较低，已不适应新时代行政区划管理的要求。2018年10月，国务院出台的《行政区划管理条例》明确提出：“镇、街道设立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会同本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拟定，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2019年，省民政厅结合学习贯彻条例精神，把修订《江苏省设立镇标准》作为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在前期大量调研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拟制了送审稿。
二、修订工作过程
一是开展调查研究。由厅主要负责同志牵头，结合民政部委托课题——《行政区划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的作用研究》，对全省设镇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基本摸清了我省设镇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
二是系统研究分析。利用省统计局提供的2018年乡（镇、街道）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对全省非政府驻地镇和44个乡的人口、面积、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人均财政收入、建成区面积、建成区常住人口等进行了分析，掌握了乡镇基本情况。
三是充分征求意见。形成初稿后，省民政厅征求了民政部区划地名司、10个省级部门（省委编办，省发改委、省民宗委、公安厅、司法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政府信访局）、13个市及部分县（市、区）民政部门和有关专家意见，充分采纳各方合理化意见建议进行了修改，经省民政厅党组会议研究后，形成了送审稿。
三、新旧标准对比
相对于原标准，新标准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修订：
一是提出了设镇工作的总体要求。明确了设立镇要“尊重小城镇发展规律”“与省、设区的市、县（市）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和采取“撤乡设镇、乡镇合并设镇等方式”。
二是区分撤乡设镇和乡镇合并设镇两种情形，分别明确指标要求。在撤乡设镇方面，坚持好中选优、稳步推进，从建成区人口和面积、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4方面设定了24项指标，以逐步将综合实力较强的乡改设为镇。在乡镇合并设镇方面，区分重点镇和经济发达镇、一般镇两个层面，分别从常住人口、面积两方面设定控制标准，力求通过标准引导，促进重点镇和经济发达镇、一般镇发展，构建结构合理、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的城镇体系格局。
三是调整了部分指标名称及指标数值。具体如下：
（1）将原标准中“集镇建成区总人口”调整为“建成区总人口（含集中居住的新型农村社区人口）”，以更好策应我省乡村振兴战略和苏北地区农民住房条件改善工作的实施。将“建成区占地面积一般不小于1平方千米”调整为“建成区面积（含集中居住的新型农村社区）一般不小于2平方千米”。理由是：全省44个乡，除连云港市连云区前三岛乡外，其他43个乡（下同）中有29个乡的建成区超过2平方千米，占63%；14个乡的建成区面积在1-2平方千米之间，占30%，且发展较快。截至2018年底，全省非政府驻地镇集镇建成区面积平均为5.5平方千米，其中，苏北地区平均为4.2平方千米、苏中地区平均为5.3平方千米、苏南地区平均为9.1 平方千米。乡的建成区面积与镇相差较大，从乡的实际出发，将指标确定为2平方千米较为合理。

（2）保留原标准中的“地区生产总值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标，将“财政总收入或人均财政收入”指标名称修改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或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人均指标较高的乡给予优先考虑，更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的发展思想。
（3）将原标准中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低于75%”调整为“不低于80%”。理由是：全省有88%（其中苏南98%、苏中88%、苏北82%）的非政府驻地镇的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在80%以上。全省44个乡中，有20个乡的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在80%以上，有17个乡的增加值比重在75%-80%之间。
（4）将原标准中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3项定性指标删除（1. 公共交通、道路桥梁、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公园绿地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好。2. 社会保障、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3. 区位条件突出，符合城镇体系规划，在区域城镇空间布局中具有较重要地位，政府驻地具备良好的地理地质条件），新增了10项公共服务和8项基础设施指标，其中公共服务指标涵盖为民服务中心、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服务、残疾人服务、殡葬服务、社会治安等10个方面内容；基础设施指标包含公共交通、自来水、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信息化、邮政服务、公共厕所、生态环保等8个方面内容。该18项定量或定性指标来自于《江苏省“十三五”时期基层基本公共服务功能配置标准（试行）》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农村社区治理与服务的意见》（苏发〔2018〕11号），体现了全面性要求，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四是提出了乡镇合并设镇的控制指标。为促进重点镇和经济发达镇、一般镇发展，同时为避免乡镇规模过大、不便于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等问题，分别提出了面积、人口控制指标。
（1）关于重点镇和经济发达镇。全省96个全国重点镇中，平均常住人口为7.4万人，其中19个镇（占20%）超过10万人，32个（占34%）超过8万人、60个（占63%）超过6万人，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的重点镇平均人口分别为8.0万人、8.8万人、6.4万人；平均面积为125平方千米，其中大于150平方千米的有26个（占27%）。全省确立的48个经济发达镇中有18个与全国重点镇相重合，其余30个经济发达镇的平均面积为121平方千米，平均人口为10万人。经济发达镇面积最大的298.4平方千米，最小的39.1平方千米；全国重点镇面积最大的458平方千米，最小的24平方千米。为给重点镇和经济发达镇的发展留有余地，将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合并后新设立的镇，常住人口分别确定为一般10万人、8万人、6万人以上，镇域面积一般在150平方千米左右，最大一般不超过200平方千米。
（2）关于一般镇。2018年底全省767个乡镇的平均规模为6.2万人、95.33平方千米。据此明确，乡镇合并后新设立的一般镇，常住人口一般在6万人以上，镇域面积一般在100平方千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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